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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俊 施玉玲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对民事检察监督提出的要求是：

“精准开展民事诉讼监督。健全
抗 诉 、检 察 建 议 等 法 律 监 督 方
式，增强监督的主动性、精准度
和实效性。”民事抗诉书作为民
事检察监督的重要载体，承担了
检察机关监督法院纠正错误裁
判的重要使命，民事抗诉书的质
量不仅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民事
检察监督水平，而且决定了民事
检察监督的成效。

目前，关于如何撰写高质量
民事抗诉书的研究基础、探索实
践、微观总结仍然较为不足。笔
者认为，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
书存在的常见问题主要有以下
四个方面：

第一，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不够充分。当检察机关认定的案
件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
事实不一致，甚至全部或部分推
翻原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时，
民事抗诉书关于案件事实的认
定容易出现以下三个问题：一是
对案件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和证
据体系的说明不够完整、清晰、
细致，孤立地看待证据，并未搭
建完整的证据体系，对所要证明
的不同事实未对证据进行分类
分组罗列，显得杂乱无章，体系
性不足；二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并非依据证据有一说一，而是掺
杂主观臆断，影响了事实认定的
客观性；三是对检察机关与原审
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致和不
一致部分未予明确指出，对不一
致部分或认定的新事实阐述不
够完整，未开展调查取证或是未
对调查取证的过程、获得的新证
据、证明的事实等情形进行充分
翔实的说明。

第二，法律适用不够精准。
民事抗诉书在法律适用方面容

易出现以下六个问题：一是未查
到最新版的法律规定，引用旧版
的法律规定，或者虽然新旧法律
规定的法条内容并无变化，但法
律规定的名称或法条次序已改
变，却仍适用旧版法律规定的名
称或是法条次序；二是适用已经
废止、修正而失去法律效力的法
律规定及法条；三是适用当时尚
未生效的法律规定及法条，如未
厘清民法典适用的时间，错误适
用民法典；四是适用法条层级不
够高，如适用下位法而未适用上
位法的规定，适用法规、司法解
释未适用法律等；五是适用法条
繁杂重复，重点不突出，喧宾夺
主；六是适用多个法条时顺序较
为杂乱，层次不够明晰。

第三，抗诉理由不够全面精
准。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书在
陈述抗诉理由方面容易出现以
下四个问题：一是遗漏抗诉监督
理由。如法院裁判的案由错误，
却未将案由错误作为抗点；法院
裁判遗漏或超出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请求，却未将此作为抗
点 。二 是 抗 诉 监 督 理 由 单 薄 无
力。有的民事抗诉书存在检察监
督角度单一问题，未能从多个角
度进行论述，民事抗诉监督理由
只有一个点、一段话；有的民事抗
诉书只抓住法院的违法“小瑕疵”
进行监督，却未能发现和监督更
加严重的违法问题。三是民事抗
诉监督理由层次不明。有的民事
抗诉书虽然能够从多角度进行论
述，但将所有监督理由汇合在一
起，未进行分段，或是分段不够科
学合理，层次不够分明。四是逻辑
不够严密。有的民事抗诉书阐述
的多个抗诉监督理由之间存在
重复拖沓、衔接不紧密、未能层
层递进、逻辑混乱等问题。

第 四 ，蕴 含 的 法 理 较 为 薄
弱。司法实践中，民事抗诉书在
法理论述方面容易出现以下三
个问题：一是停留在就案说案、

就法条说法律适用的层面，未能
从精炼简洁的法条入手挖掘其
中蕴含的深厚法理，导致法条的
适用因缺乏法理的支撑而显得
单薄，说服力也难免不足；二是
未能从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构成
要件等法理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法理依据较为不足；三是关于法
理的论述流于蜻蜓点水般的浅
表性表达，深入性不够。

如何提高民事抗诉书的质
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
方面着手：

第一，清晰准确地认定案件
事实。案件事实的认定需以充足
的证据为前提，在原审法院已认
定事实的基础上，法律监督者要
通过综合全案的证据来检验法
院认定事实的正确与否、依据是
否翔实充分，对经检验认为正确
或依据充分的予以再次确认，对
认为不正确或依据不充分的通
过调查取证予以重新证明，得出
新的事实认定结论。具体做法如
下：一是搭建完整扎实的证据体
系，通过归纳争议焦点，将证据
分门别类地归入所要证明的争
议焦点体系之内，体现层次性、
针对性和清晰性。涉及证据阐述
时要尽量完整、翔实、细致，在认
为原裁判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
证据证明的情形下，最好通过调
查取证获取新的关键性证据作
为支持或补充。在原裁判认定事
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情形下，
要证明证据伪造的事实，或者取
得真实的证据以推翻、取代伪造
的证据。二是所有案件事实的认
定都必须依托证据，切忌因为主
观想象、爱好偏见、价值观倾向
等造成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偏差。
尽量对证据的内容予以原文列
明或摘录，保持证据原貌，强调
证据的客观性，切忌掺杂主观评
判。三是明确检察机关与原审法
院认定案件事实相一致和不一
致的部分，对通过调查取证获取

的证据着重予以说明，对证据的
来源、出处、内容、形式、证明事
项进行完整的表述和说明。

第二，精准适用法律。一是
对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法条进行
全面收集，从法律、法规、司法解
释中找到与之相关的法条，并按
照 法 律 效 力 层 次 进 行 分 类 、罗
列。二是对法条进行筛选分析。
对已废止、修正、已失去法律效
力、尚未生效的法条予以删除，
对相互矛盾的法条进行分析并
保留适用于案件的法条。三是根
据抗诉理由将筛选后的法条进
行分类，按照法条法律效力层次
的高低，与案件事实、证据和抗
诉理由的相关程度依次适用相
关法条，力求达到层次清晰、重
点突出、精炼准确。在适用法律
时要注意溯本清源寻求法律制
定的背景，厘清法律制定的发展
脉络，必须回归法律制定时的立
法目的，避免陷入独立看待法条
的误区，要将之放到整部法律及
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系统性思
考及联结，从而准确理解法条的
释义。同时，法律的制定有时具
有滞后性，对新兴问题的解决有
时只能依托现有法律体系寻求
最贴近的法律适用、进行最妥当
的处理，可以寻找相关的指导性
案 例 、典 型 案 例 作 为 支 撑 和 指
引，澄清法律适用的难点、疑点
问题。

第三，全面、细化民事抗诉
监督理由。民事检察监督者在撰
写民事抗诉书的监督理由时，应
注意把握以下七点：一是对证据
的审查。对证据的审查应坚持无
遗 漏 原 则 ，仔 细 审 查 每 一 个 证
据，关注细节，对确有必要补充
调查的通过调查核实进行补充。
二是对事实的审查。对案件事实
的审查要看认定的案件事实是
否都有证据作为支撑和印证，是
否另有隐情，是否还有被遗漏的
案件事实，是否存在虚假的案件

事实等。三是对法律的审查。对
法律的审查除了法院列举的法
条，还应查找其他相关法律规定
及法条，对法律及法条适用进行
筛选、分析和确定。四是对程序
的审查。对程序的审查应包含审
判人员是否违反回避规定、是否
违法公告送达、是否不应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是否对当事人申请
调查的关键证据未调取等。五是
对案由的审查。对影响案件定性
及处理结果的错误案由应作为
其中一项抗诉监督理由。六是对
当事人诉讼请求及反诉请求与
法院裁判内容进行对比，审查是
否存在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及
反诉请求的问题。七是对抗诉监
督理由的排列应注重逻辑性和
层次性。对从多角度分析的抗诉
监督理由应按照相互之间的逻
辑关系以及轻重程度进行分列，
抽丝剥茧、逐层递进，将违法性
较严重的写在前面，将违法性较
轻的写在后面等。

第四，融合法理的论述。一
是深挖法条背后蕴含的深厚法
理 ，从 法 理 之 中 摸 清 法 律 的 用
意，以法理作为论述的基础，深
度解读法条，深度融合法理与法
条，使论述顺理成章、依据翔实。
二是分析法律关系、法律构成要
件等法理基础，从根源上厘清法
律规律和法律适用难题。三是注
重法理论述的层次性、逻辑性和
深入性，以法理来弥补单纯适用
法 条 的 简 单 性 、有 限 性 和 滞 后
性。在新型、疑难案件中，可运用
法理对现有法条进行扩张解释、
进行法理论证等方式解决现有
法律框架与新型案件事实的交
叉融合问题。

（作者单位：福建省漳州市
人民检察院）

从四方面入手提高民事抗诉书的质量 □郭勇辉

2021 年，《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
则》在对《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
行）》进行修订时，将原来第四十七条规定的

“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围
绕申请人的申请监督请求以及发现的其他情
形，对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审
查……”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审查民事诉讼监
督案件，应当围绕申请人的申请监督请求、争
议焦点以及本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对
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
查……”该修订增加了“全面”二字，进一步树
立了民事检察办案的全面审查原则。但由于全
面审查的概念比较抽象，对于什么是全面审
查，在民事检察部门的办案实践中，往往有不
同的理解。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术语和
概念的抽象性，往往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案
例将特定法律概念或术语结合案例具象化。在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颁布的第三十八批指导
性案例中，有很多方面都涉及全面审查原则的
运用，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全面审查的内涵和外
延有很大的指导和参考作用。从这批案例中可
以看出，在具体的办案中，特别是在办理生效
裁判监督案件中，要对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是
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的问题。

第一，全面审查须审查某一事实认定所需
的“全部证据”。某一事实是由不同的证据组成
的。要认定某一事实，就必须找到与这一事实
有关的全部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对事实是
否客观真实作出高度盖然性判断。在检例第
154 号李某荣等七人与李某云民间借贷纠纷
抗诉案件中，要判断鉴定意见所得出的结论是
不是客观事实，就必须全面审查现有的、与鉴
定有关的所有证据。即不仅要审查鉴定结论，
还要审查鉴定机构的资质、鉴定程序、鉴定的
具体内容，甚至鉴定人是否与当事人有不正当
交往等等。否则，就像该案例判决中出现的那
样，仅审查了鉴定意见，而没有审查与鉴定意
见有关的所有证据，导致依据孤证形成了错误
的事实判断。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某一事实认
定需要的“全部证据”不可能在现实案件中完
全重现，因此，这里所说的“全部证据”特指现
有的、尽全力能够找到的所有证据。

第二，全面审查须审查系争法律关系认定
所需的“全部事实”。证据是案件中的基础单
位，在不同证据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事实。而
不同的事实结合又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因
此，要认定某法律关系的成立，必须基于认定
该法律关系所需的全部事实。比如，认定民间
借贷法律关系，必须具备两个基本事实，一是
有借款合意，二是有付款凭证。否则，缺少任何一个事实都将难以认定
为民间借贷。有付款凭证，没有借条表现借贷合意，该法律关系有可能
是买卖、投资。有表现借款合意的借条，没有付款凭证，该行为有可能是
赌债。同样，在检例第 154号李某荣等七人与李某云民间借贷纠纷抗诉
案件中，法院作出判决前没有审查还款法律关系的全部事实，仅审查了
还款字据，而没有审查付款情况，导致了对还款法律关系的错误认定。

第三，全面审查须审查系争法律关系之外的其他事实。正如前面所
言，一个案件本身有许多事实。然而，在这些事实中，有些事实是认定系
争法律关系所需要的事实，但是，也有些事实与本案无关，却是认定他
案判决错误的事实，或者认定其他违法行为的线索。在这种情况下，检
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公共利益的代表，就不能局限于基于当事人
的申诉进行救济或者纠错，而是要积极融入社会治理，为规范法律适
用、落实经济社会政策、推进社会诚信道德建设等发挥重要作用，要对
办案中发现的各种不公或者违法行为主动依职权进行监督。换言之，不
仅要审查与本案法律关系认定密切相关的事实，还要审查与本案法律
关系定性无关但有可能属于其他违法行为的事实。在检例第 155号某小
额贷款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抗诉案中，检察机关就是在他
案审查过程中，发现本案的当事人某小额贷款公司通过设立关联公司，
变相扣除借款本金，收取高额利息，逃避法律监管，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因此依职权进行监督。

第四，全面审查须审查影响案件处理方式的价值判断。证据是微观
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是中观的，而案件的整体判断则是宏观的，案件本
身包含着当事人的情绪和期待，以及社会对案件的整体评价等，是存在
价值取向的。因此，在案件的处理方式上，就不能冷冰冰地适用法律，而
是要在全面把握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事人的真实诉
求、监督目的、监督的社会效果进行综合判断后对案件作出不同的处
理，或抗诉，或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或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在检例
第 156号郑某安与某物业发展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检察建议
案中，考虑到该案属于法院运用裁量权失当，并不完全适合抗诉这种刚
性监督方式，检察机关通过制发具有柔性、协商性特征的再审检察建议
进行监督，更有利于发挥法院内部监督作用，因此该案在考量办案的整
体效果后并没有选择抗诉，而是选择了制发再审检察建议这一种处理
方式。另外，在有些家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系亲属关系，案件本身涉及
的标的亦不过几千元，一方当事人更多的是基于一时激愤而起诉。对于
这类案件的处理，就更不宜单纯采取刚性的抗诉监督方式，否则很容易
进一步激化家庭内部矛盾。采取“以抗促调”的处理方式，会更有利于实
现案结事了人和的办案效果。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员额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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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瑾宇 王宏

支持起诉是检察机关服务
保障民生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抓
手，也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
体现和必要延伸。张军检察长在
全国检察机关贯彻实施民法典
工作会议上强调：“对未成年人、
农民工、贫困群众等民事主体应
通过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
要加大支持起诉力度，体现司法
温度。”2021 年 12 月 23 日，最高
人民检察院以“民事支持起诉”
为主题发布第三十一批指导性
案例，集中阐释了检察机关支持
起诉的适用范围、办案方式和程
序规则等内容，弥补了立法缺陷
和不足，统一了民事检察支持起
诉的司法标准。

为更好地开展支持起诉工
作，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平
正义的更高期待，笔者认为，检
察机关在开展支持起诉工作中，
应正确处理和把握好检察机关
与 当 事 人 、检 察 机 关 与 审 判 机
关、检察监督与社会治理这三对
关系，用足用好支持起诉权。

第一，支持起诉不是“代替
起诉”，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
处分权。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
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
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
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作为支持起诉的主体之一，检察
机关支持起诉的“诉”，是当事人
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这个“诉”
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均由
当事人承担。之所以需要检察机
关支持、帮助提起诉讼，是因为
当事人主观上虽有提起民事诉
讼的意愿，但是在客观上，因为
经济困难、诉讼能力不足或身体
状况不佳等，不能独立行使民事
诉 讼 权 ，需 要 检 察 机 关 提 供 支
持、帮助，从而维护实质意义上
的诉权平衡。除非在相关行为侵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
可以依职权提起诉讼，在其他情
况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均需依
当事人申请。

由此也可知，检察机关所提
出的支持起诉意见应当紧紧围
绕当事人的主张，不能超出当事
人诉讼主张的范围；当事人在诉
讼中增加、变更、放弃诉讼请求，
达成和解协议的，检察机关也不
得干涉，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
分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劳资
纠纷领域时，劳动者对于劳动报
酬有优先受偿的司法便利。检察

机关在支持起诉的过程中，要正
确识别务工人员的“真”诉求，保
障劳动者的“真”权益，防止不法
分子借支持起诉制度套取司法
红利。对于冒用农民工名义捏造
劳动合同关系或者劳务合同关
系实施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行
为，检察机关要坚决依法监督惩
治，必要时，要将相关线索移送
公安机关立案处理。

第二，支持起诉不是“支持
胜诉”，应当处理好法律监督权
与司法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根据
指导性案例的精神，检察机关支
持起诉工作主要集中在民事诉
讼起诉之前的阶段，旨在补强
弱势群体的诉讼能力，解决弱
势群体不想、不敢、不愿提起
诉 讼 的 司 法 困 境 。 在 此 过 程
中，检察机关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协助申请人收集证据，帮
助申请人提起诉讼，至于诉讼
结果并不是检察机关所能控制
的。支持起诉不是帮助赢得诉
讼，更不是“支持胜诉”。

检察机关应充分尊重法院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参与两
造之间的诉辩活动，尊重法院对
案件作出的实体处理意见。申请
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实现，一
方面与案件的事实、证据有关，

另一方面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有 关 。法 律 真 实 区 别 于 客 观 真
实，是法官根据自己的内心裁量
所作出的审查判断，只能是接近
于客观真实，但是不等同于客观
真实。检察机关应当引导当事人
正确看待司法裁判，消除对司法
裁判的误解，维护司法权威和司
法公信力。当然，在提起诉讼之
前 ，检 察 机 关 可 以 预 估 诉 讼 结
果，将可能的诉讼风险提前告知
案件当事人，降低当事人不切实
际的想法和期望值。

第三，支持起诉不是“一
诉了之”，应处理好法律监督与
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支持起
诉 作 为 民 事 检 察 监 督 权 的 延
伸 ， 只 是 司 法 维 权 的 手 段 之
一，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目标
不是单纯地帮助申请人将案件
起诉到法院，而应注重化解矛
盾、解决纠纷，更深融入和推
进社会治理。随着大量新型疑
难复杂案件及人民群众的“急
难愁盼”不断涌现，检察机关
应当借助个案的办理，促进类
案纠纷的解决，达到“办理一
案 、 治 理 一 片 ” 的 社 会 效 果 。
通 过 支 持 起 诉 ， 促 进 、 协 调 、
支 持 行 政 机 关 主 管 部 门 履 职 ，
形成多元的纠纷化解协作联动

机制，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应
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妇女
联 合 会 、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 工
会、基层自治组织等组织或单
位 的 沟 通 联 系 ， 注 重 协 同 联
动，形成维护特殊群体、弱势
群体合法权益的工作合力。

创 新 发 展 新 时 代“ 枫 桥 经
验”，充分运用检察和解、检察听
证、检察建议等方式，将矛盾化
解、风险防控融入支持起诉案件
办理的全过程，这是检察机关延
伸民事法律监督职能、更好地发
挥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作用的应有
之义。如在办理常见多发的建设
工程劳动争议申请支持起诉案件
时，应厘清承包方与发包方、用人
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督
促用人单位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及时支付劳
动报酬；对于工资支付确实存在
困难的，可说服用工单位先行垫
付，既能避免当事人讼累，又能有
效防范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
针对企业在支付劳动报酬方面具
有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问
题，可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提出解决对
策，促进源头治理。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
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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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武林、沈百平：本 院 受 理 计 国 平 诉 你 们 、第
三 人 朱 旭 芬 、高 方 国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判决内容：由龚武林、沈百平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
内 偿 还 计 国 平 借 款 130000 元 及 利 息（利 息 按 年 利
率 3.7%从 2020 年 6 月 21 日起计算至该款清偿完毕
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2920 元，公告费 690 元，共计
3610 元，由龚武林、沈百平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2022）黔 0329 民 初 189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敖溪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邓红林：本 院 受 理 余 林 诉 中 国 太 平 洋 财 产 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及第三人邓红林
财 产 保 险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0329 民 初 1111 号 之 一 民 事 裁 定 书 ，
裁 定 ：（2022）黔 0329 民 初 111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中 第
一 页 倒 数 第 四 行 前 漏 列 第 三 人 邓 红 林 及 身 份 信
息，应补正为“第三人：邓红林，男，2002 年 2 月 1 日出
生，汉族，贵州省余庆县人，住余庆县龙溪镇苏羊村黄
水田组 89 号，身份证号码：522129200202012017”；第
一 页 倒 数 第 三 行“（以 下 简 称 太 平 洋 财 险 遵 义 公
司 ）”后漏列第三人邓红林，应补正为“（以下简称
太平洋财险遵义公司）、第三人邓红林财产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盐城嘉乐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
你公司行政处理一案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2022）苏 0903 行审 102 号行政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
视为送达。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盐城忆龙通商贸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申 请 执
行人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
你公司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两案现已审查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2022）苏 0903 行 审 59、61
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行政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住重庆市巫山县高唐街道巫峡路 48号 1幢 1-

2 的刘玉玲：本院受理陈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川 1083 民 初
318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被 告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6500 元及利息（利
息 自 2019 年 7 月 24 日 起 至 所 有 款 项 全 部 付 清 为
止，按年利率 14.8%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650 元，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内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廖良海：本 院 受 理 东 风 汽 车 财 务 有 限 公 司 与

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
被告一次性付清剩余租金 46366.74 元；2. 判令被告
2022 年 8 月 23 日 支 付 违 约 金 19445.33 元 ，从 2022
年 8 月 24 日 起 至 全 部 实 际 付 清 之 日 止 ，以 剩 余 租
金 46366.74 元为基数，每日 0.5‰支付违约金；3. 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 1500
元；4. 原告对案涉抵押车辆有优先受偿权；5. 判令
被 告 承 担 本 案 全 部 费 用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川 1083 民 初 4198 号 起 诉 书 副 本、应 诉 及 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第 2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响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法院
赵锐（身份证号码：6123231983**31）、姜云芳

（身份证号码：6123231988**25）、黄泉宏（身份证号码：
6123231976**15）、姜昀匣（身份证号码：6123231980**
26）、赵志强（身份证号码：6123231955**16）：本 院
受理洋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2022）陕 0723 民 初 2613 号 ，现 依 法 向 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司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1 日 14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张建侠（身份证号码：6123231980**41）、李红

敏（身份证号码：6123231972**10）：本院受理王小
刚 、董 小 丽 诉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2022）陕
0723 民初 2490 号、2491 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到 本 院 民 二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 后 第 1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 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胡瑞聪：本 院 受 理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福 州 分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602 民初 7102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人民法
庭（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4 号）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玉格：本 院 受 理 丁 继 来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司法廉政监督卡、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独任审判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定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 8 时 30 分 在 寿 春 第 一 法 庭 公 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石能贵：本院受理刘仕碧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陆坪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刘廷沅：本 院 受 理 陈 朴 会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2022）黔 0502 民初 1149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10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杨家湾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刘廷沅：本 院 受 理 徐 世 康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2022）黔 0502 民初 1149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杨家湾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刘廷沅：本 院 受 理 徐 世 勤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2022）黔 0502 民初 1148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杨家湾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陈益全：本 院 受 理 魏 周 娟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初 61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魏振芳：本院受理林水龙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的证据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须 知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等 ，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
庭（环城北路 1616 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举 证 期 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峰
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叶青：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漳州市芗城区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 初 39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
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林亚庆：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支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 答 辩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何文浩：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分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相 关 的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权 利 义 务 须 知 、诉 讼 风 险 提
示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人民法
庭（漳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4 号）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巷 口 人 民 法 庭 第 一 审 判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傅建忠：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分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的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人民法庭（漳
州市芗城区元光北路 4 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45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巷口人民法庭第一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赖圣斌、黄淑云：本院受理杨盛林与你们民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闽 0602 民初 39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彭汝川：本 院 受 理 丁 昌 秀 与 你 和 何 进 的 民 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原告诉请：请求二被告共同返还借款 7 万元，并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 起 至 2022 年 3 月 30 日 ，按 银 行 同
期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共计 4491 元），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间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 9
时在本院居仁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

纳雍县化作乡吉茂有限责任公司、李显、张中
勇、陈泉志：本院受理申请人翟长委申请追加被申
请人李显、张中勇、陈泉志为翟长委与纳雍县化作
乡吉茂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黔 2702 执异 134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综合
审判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起 执 行 异 议 之
诉，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陈东培、杨坤：本院受理李远嵘诉你们与詹强

强、杨胜波、李徉佶、开心、杨坤、黄艺财产损害赔
偿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2）黔 2702 民初 2012 号民事判决书与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马永宁：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杨 鑫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
鲁 0215 民初 93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
何为波：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富 源 县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诉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云 0325 民 初 3092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

张小景：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陈 少 周 与 被 告 张 小 景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为（2022）粤 0307 民 初
25058 号 。 原 告 向 本 院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一 、判 令 被
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80 万元人民币并支付利
息人民币 14366.67 元（利息按照年利率 6%的标准，
30 万 元 本 金 自 2019 年 2 月 4 日 起 计 算 至 2019 年 6
月 3 日，利息为 5950 元，50 万元本金自 2019 年 2 月
22 日 起 计 算 至 2019 年 6 月 3 日 ，利 息 为 8416.67
元）、逾 期 利 息 人 民 币 450688.9 元（逾 期 利 息 以 本
金 80 万 元 人 民 币 为 基 数 ，自 2019 年 6 月 4 日 起 暂
计 至 2022 年 5 月 15 日 ，实 计 至 本 息 全 部 偿 清 之 日
止，其中 2019 年 6 月 4 日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期间逾
期 利 息 按 照 年 利 率 24% 的 标 准 计 算 ，为 235733.33
元 ，2020 年 8 月 20 日 至 2022 年 5 月 15 日 期 间 逾 期
利 息 按 照 年 利 率 14.8% 的 标 准 计 算 ，为 214955.56
元），以上合计人民币 1265055.56 元；二、判令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举 证 通 知 书 、民 事 裁 定 书（简 转
普）、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并 于 公 告 期 届 满 之 次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证
据。本院定于 2023 年 1 月 2 日 10 时 15 分在横岗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曲廷彬、方志慧、何东伟：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丹 东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民 事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16 时 10 分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九 法 庭 公 开 审 理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张其平：本 院 受 理 陈 六 开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长集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左同胜、左孝军、朱传喜：本 院 受 理 李 绍 云 与
左 同 胜 、左 孝 军 、第 三 人 朱 传 喜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城
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众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香 河 华 冠

商贸有限公司诉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你公司、
荣盛兴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4
民 初 330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及 催 缴 诉 讼 费 通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魏建忠：本 院 受 理 朱 彩 兰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 定 于 2022 年 12 月 23 日 8 时 30 分 在 本 院 老 林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李玉：本 院 受 理 唐 国 强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3 民 初 2116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在本院昌明人
民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迟 到 或 者 不 来 将 依 法 缺 席
审理。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陈垣庆：本院受理黄芳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皂头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法院

秦小龙：本院受理霍山嘉康农家院与你餐饮服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2）皖 1525 民初 14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张孝春：本 院 受 理 焦 双 印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5
民初 29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